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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教务[2014]14号


关于下拨201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
资助经费（二期）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、项目指导教师、项目组成员：
根据《关于公布2013年6月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中期检查结果的通知》（河海教务〔2013〕66号），学校将对已通过中期检查的201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下拨二期经费。本次经费直接下拨到申请途径所在学院，国家级创业实践项目下拨20000元，国家级创新项目（理工）和国家级创业项目下拨7500元，国家级创新项目（文科）下拨5000，省级一般项目下拨1500元，指导项目下拨1000元，其余校级项目下拨500元。对于放弃的项目不再下拨二期经费，已下拨的一期经费应暂停使用或由项目管理单位追回。项目组进行项目研究费用，到经费拨入单位领取经费本报销。各项目组发表论文、研究成果推广等成果费用可到教务处实践教学科登记后，领取经费本报销。
请各学院务必于4月30日前将经费本送至教务处实践科，统一办理经费下拨事宜。地点：江宁校区勤学楼1115（或校本部河海馆209），联系人:武晓楠，电话：5175。
附件：2013年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二期经费下拨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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